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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2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8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股份”、“公司”） 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产权界定的公告》（临 2012-006），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产权界定的进展公告》（临 2015-046）。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现就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作详细说明如下： 

一、产权关系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确权进展情况 

1、 2012 年 2 月 28 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定海区

政府”）出具定政函[2012]8 号《关于同意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进行产权

明晰的批复》，同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小沙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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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关于要求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进行产权明晰的请示》中提出的产

权明晰工作；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以下简称“纺机总厂”）由傅国定于

1966 年创办，实际控制人为傅国定。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手

续，本次产权明晰，实为集体企业“摘帽”， 即对傅国定个人的产权予以明

晰。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后，纺机总厂创办人傅国定将持有其中 51%股权，其余

49%股权奖励给纺机总厂现中高层管理团队与技术业务骨干。根据上述文件，金

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界定为傅国定。 

对于上述事项，金鹰股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产

权界定的公告》（临 2012-006）。 

2、 自定海区政府出具定政函[2012]8 号《关于同意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

总厂进行产权明晰的批复》后，纺机总厂的产权明晰方案一直在落实过程中。

纺机总厂创办人傅国定经慎重考虑，自愿加大对中高层、技术业务团队激励力

度，将其对纺机总厂的持股比例下降为 33.5%，但在股东会上仍保留和拥有 51%

表决权，调整出的纺机总厂的 17.5%股权奖励给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和技术业

务骨干。 

根据定海区政府出具的定政函[2012]8 号《关于同意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

械总厂进行产权明晰的批复》的要求，小沙街道办事处（由原小沙镇政府变更

而来）负责对纺机总厂产权清晰方案组织落实和监督实施。2015 年 5 月 29

日，小沙街道办事处出具了《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小沙街道办事处关于同意

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产权明晰方案的批复》（小办[2015]72 号文），同意浙

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产权明晰方案。据此，纺机总厂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企业名称变更为“浙江华鹰共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鹰公司”）。根据《浙

江华鹰共创有限公司章程》，傅国定持有华鹰公司 33.5%股权，并在华鹰公司股

东会上拥有 51%的表决权。 

对于上述事项，金鹰股份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产

权界定的进展公告》（临 201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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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纺机总厂产权明晰与金鹰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关系 

金鹰股份上市后每年的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内容，浙江金鹰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集团”）一直是金鹰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系金鹰股份的控

股股东。纺机总厂系金鹰集团的控股股东，纺机总厂是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金鹰集团为金鹰股份的控股股东、纺机总厂为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符合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纺机总厂自设立以来实际的出资创办人为傅国定，由于历史原因，纺机总

厂名为集体企业，实为民营企业，纺机总厂的企业性质在产权明晰之前为“集

体”，股东并没有明确。因此，金鹰股份在披露实际控制人时，均披露为纺机总

厂，而未实际披露为傅国定。 

2012 年 2 月 28 日后，由于纺机总厂的股东未完成变更，因此，金鹰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在披露过程中，仍以纺机总厂为实际控制人。 

根据定海区政府定政函[2012]8 号《关于同意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

进行产权明晰的批复》，由于纺机总厂产权明晰、纺机总厂的实际控制人确认为

傅国定后，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也被明晰和确认为傅国定。 

 

四、纺机总厂实际控制人通过产权明晰确认为傅国定未导致金鹰股份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纺机总厂产权明晰，系政府对原有集体企业的“摘帽”行为，是对历

史形成的产权关系的确认，是政府基于历史而对过往事实进行的追认，在这个

过程中并未因此发生股权转让，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述的收

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而且本次纺机总厂的产权明晰行为，未对金鹰集

团、金鹰股份的股权关系、经营业务内容、公司管理层产生重大变化，也未对

金鹰集团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 

根据定海区政府定政函[2012]8 号《关于同意对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

进行产权明晰的批复》的内容，纺机总厂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是傅国定，而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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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是纺机总厂，因此，傅国定一直是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由于纺机总厂产权明晰而确认傅国定为金鹰股份实际控制人，并未实际变

更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出具了《关于浙江金鹰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确认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定海区政府将纺机总厂产权明晰给傅国定及纺机总厂现中

高层管理团队与技术业务骨干，以及在产权明晰后傅国定自愿将拥有的部分产

权奖励给企业的中高层管理团队与技术业务骨干的行为，符合《城镇集体所有

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

的意见》、《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

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纺机总厂的产

权明晰行为已获得必要的批准；由于纺机总厂产权明晰而确认傅国定为金鹰股

份实际控制人，并未实际变更金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定海区政府有权对纺机

总厂的产权进行明晰与界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对浙江

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进行产权明晰的批复》（定政函[2012]8 号文）； 

2、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小沙街道办事处小办【2015】72 号《关于同意

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产权明晰方案的批复》； 

3、浙江华鹰共创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浙江华鹰共创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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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确认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